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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60. 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
级别会议的方式、形式和安排 

 大会， 

 回顾其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90 号决议，其中大会回顾其关于在 2013

年对《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1
 执行进展进行一次评估的决定，

并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以现有资源为限，最迟于 2013 年 7 月召开

一次高级别会议，以便评估在执行相关法律文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差距

和遇到的挑战， 

 又回顾其 2010 年 7 月 30 日第 64/293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全球行动计划》， 

 还回顾其 2000 年 11 月 15 日第 55/25 号决议，其中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
 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

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3
  

 回顾大会在第67/190号决议第13段中决定确定会议的举行方式，包括国际、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参与

问题，《全球行动计划》中强调了它们的作用， 

 1. 决定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1
 大会高级别会议

将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和 14 日星期二举行，包括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至 10

_______________ 
1
 第 64/293 号决议。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3
 同上，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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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幕式全体会议、5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5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至下

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时全体会议，并在按发言名单发言结束后举行闭幕式全体

会议，5 月 13 日下午还将举行两场连续的互动小组讨论； 

 2. 又决定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将有大会主席、秘书长和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以及积极参与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一位知名人士和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名代表(可以是幸存者)，两者由

大会主席选定； 

 3. 还决定互动小组讨论将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举行，由大会主

席同区域组协商后邀请会员国担任主席，组织安排如下： 

 (a) 互动小组讨论 1，将于下午 3 时至 4时 30 分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全

球行动计划》、相关的法律文书、旨在保护和援助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有效的伙伴

关系”； 

 (b) 互动小组讨论 2，将于下午 4 时 30 分至 6 时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分

享《全球行动计划》和相关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有关预防和起诉的最佳做法和经

验教训”； 

 (c) 互动小组讨论主席将在闭幕式全体会议上总结讨论的情况，然后由大会

主席致结束语； 

 (d) 为了促进互动和实质性讨论，参加每个小组讨论的包括会员国、观察员、

联合国各组织和实体代表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代表，还有包括非政府组

织、私营部门和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代表； 

 4. 回顾其第 67/190 号决议第 14 段请大会主席编写一份高级别会议纪要，

说明在执行《全球行动计划》和相关法律文书方面的成就、差距和挑战，并决定

提请联合国各相关实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注意这一纪要； 

 5. 邀请会员国、罗马教廷和巴勒斯坦国以观察员国身份和欧洲联盟以观察

员身份尽可能派最高级代表出席会议； 

 6. 鼓励会员国考虑在参加高级别会议的代表团中包括积极参与打击贩运

人口活动的民间社会代表和私营部门代表； 

 7. 邀请联合国所有相关实体和其他相关政府间、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加高

级别会议； 

 8. 请大会主席拟订一份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感

兴趣可能参加高级别会议的代表名单； 

 9. 又请大会主席拟订一份积极参与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其他相关非政府

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媒体的代表名单，同时要考虑到透明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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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将拟议名单提交给会员国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并提

请大会注意这一名单； 

 10. 还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最后确定会议的组织安排，同时考虑到会

议的会期，确定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知名人士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人选，确定互动小组讨论的主席人选，同时考虑到与会

代表的级别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 

 11.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以及

其他相关的利益攸关方考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包括支持发展中国

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以确保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并请秘书长在这方面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 

 12. 决定高级别会议议事过程将通过网络转播； 

 13. 鼓励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继续向由《全球行动计划》设立的联合国

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受害者自愿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2013 年 5 月 1 日 

第 75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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